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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B0_88_E5_BB_BA_E8_c41_66249.htm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

发展，基本建设规模日趋扩大，建筑施工活动愈加频繁。在

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，由施工中安全事故带来的负效应

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。施工安全生产问题并不是什

么新问题，但由于施工生产的特殊性(多为露天作业、流动作

业、高空作业.作业环境差、条件差、人员素质变化大等)，使

得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，安全生产事故屡屡发生。

不但给人民生命造成威胁，也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。如何探

求一条行之有效的防控之路，笔者认为除了强调作为安全生

产第一责任人的施工单位要全面加强安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

、加强自我监控外，同时需要有一支来自外界的监管力量，

对其安全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。 《建筑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

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⋯⋯”，也就

是说法律上规定了施工安全生产的监管部门是各级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。但是，政府部门的管理是宏观上的，很难具体到

每一个工程的每一个环节。针对这一情况，目前有的地方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，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力量，以政府的

名义行文，要求建设工程监理企业承担起对施工单位的安全

生产监管工作。但我们知道，建设工程监理实施的前提是“

建设单位与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

同”(《建筑法》第三十一条)。监理工作的内容是“对承包

单位在施工质量、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，代表建

设单位实施监督。”(《建筑法》第三十二条)。也就是说，



从法律规定上讲，建设工程监理的实施需要建设单位的委托

和授权。只有与建设单位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，明确了监

理的范围、内容、权利、责任和义务等，工程监理企业才能

在规定的范围内，代表建设单位行使监督权。由于施工企业

是安全生产责任人，建设单位对此无直接利害关系，因此建

设单位在与监理企业签订委托监理合同时，并无此项委托。

这就形成了一方面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，一方

面是受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的约束的格局，一旦发生安全生产

事故责任很难界定。而从目前我国实行的建设项目管理制度

来看，监理企业确实是担当这一角色的最佳选择。如何协调 

这一矛盾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: 一、加强立

法工作 施工安全生产责任重大，在强调对施工企业严管的情

况下，应明确法律关系。既要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，也要明

确监管部门，同时明确职责范围，明确责任及其法律后果，

使责任人、监管部门均具有责任和义务。同时对监管部门也

要赋予相应的权利，给予合理的服务费用。此法律关系的确

立在现有法律条文的框架下，至少应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

。 二、补充、完善工程建设委托监理合同文本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